附件3
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
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材料清单

一、申请阶段（属地乡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）
1.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（一）》（原件）签署意见；
2.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3.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4.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（委托办理的需提供）;
5.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6.权籍调查成果（不动产权籍调查表、房产测绘报告、宗地图、宗地界址点坐标及规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、结构质式、装修档次和用途等信息）（原件）；
7.消防评查报告（原件）；
8.建筑可靠性鉴定及抗震鉴定报告（原件）；
9.企业出具产权无纠纷的承诺书。上述材料扫描为PDF刻盘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供。已有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施工许可证》等手续的可一并提交。
二、现场踏勘阶段
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组织属地乡镇、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、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、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现场踏勘。
三、部门审核阶段
（一）行政审批服务局
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（二）》（原件）。
（二）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
1.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（三）》（原件）；
2.建设项目设计实施影响评估报告；
3.建筑可靠性鉴定及抗震鉴定报告；
4.含规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测绘成果。
（三）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
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（四）》（原件）。
（四）税务局
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（五）》（原件）。
四、登记阶段（行政审批服务局不动产登记办公室）
1.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审批表》（一）至（五）（原件）；
2.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3.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4.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（委托办理的需提供）；
5.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（原件）；
6.权籍调查成果（原件）；
7.不动产登记申请表（原件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:营业执照、土地使用权证（不动产权证）以及权籍调查成果等由不动产登记专窗统一收取后内部流转，无需企业重复提交。
